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青市监执三处罚字〔2022〕94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名称：天津市西青区简爱服装服饰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20111MA8204HE7X
经营场所：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道卫津南路269号温州国际商贸城A1-192-1号
经营者：梁珍珍
经营者身份证号：***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2022年9月20日，我局接到举报，显示举报人在当事人处购买的爱茉莉染发剂和圣罗兰口红，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
2022年9月22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发现了无中文标签的爱茉莉染发剂3盒[6N染发剂一盒（2010A20K,2011F175），EXP ：2022.10.19；6N染发剂一盒（2007A225,2008F01H），EXP： 2022.07.21；2N染发剂一盒（2103B27H，2103A03I），EXP：2023.03.02]，无中文标签的口红1支（YSL302口红1支，62U001），其中一盒涉案6N染发剂[（2007A225,2008F01H），EXP： 2022.07.21]的使用期限为2022年7月21日，至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已超过使用期限。当事人现场无法向执法人员提供上述化妆品供货者的资质、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及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商品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向当事人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经批准，本案于2022年9月22日予以立案调查。2022年10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下达《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对涉案商品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三十日。2022年11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下达《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自2022年11月21日起对涉案商品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
经调查，当事人经营场所内的3盒爱茉莉染发剂[6N染发剂一盒（2010A20K,2011F175），EXP ：2022.10.19；6N染发剂一盒（2007A225,2008F01H），EXP： 2022.07.21；2N染发剂一盒（2103B27H，2103A03I），EXP：2023.03.02]和1支YSL302口红（62U001）无中文标签。当事人供述涉案化妆品为其朋友从代购处购进，无法提供涉案化妆品供货方的资质、化妆品注册备案情况、进口化妆品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及交易记录，产品的具体购进情况和销售情况如下：
当事人以30元/盒的购进单价，购进了1盒6N染发剂（2010A20K,2011F175），销售价格为55元/盒，未售出；当事人以30元/盒的购进单价，购进了1盒6N染发剂（2007A225,2008F01H），销售价格为55元/盒，未售出；当事人以30元/盒的购进单价，购进了1盒2N染发剂（2103B27H，2103A03I），销售价格为55元/盒，未售出；当事人以180元/支的购进价格购进了2支YSL302口红（62U001），销售价格为200元/支，售出一支；当事人以30元/盒的购进单价，购进了1盒3N染发剂，销售价格为55元/盒，售出一盒。
上述的一盒未售出的涉案6N染发剂[（2007A225,2008F01H），EXP： 2022.07.21]的使用期限为2022年7月21日，至2022年9月2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已超过使用期限。
2022年10月20日，我局就涉案商品YSL口红真伪及注册备案情况向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邮寄送达了《协助辨认/鉴别通知书》（津青市监执三辩鉴通字〔2022〕94-1号）。2022年11月3日，收到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鉴定证明》、关于授权委托的公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商标注册证及续展注册证明，显示经鉴定，上述化妆品与正品无明显差异，由于无中文标签，无备案信息。无证据认定涉案商品YSL口红为假。2022年10月20日，我局向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剩余化妆品就真伪和取得注册备案情况送达了《协助鉴别通知书》（津青市监执三辨鉴通字〔2022〕94号）。2022年10月22日，我局收到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关联说明》、《授权书》、《鉴定报告》。显示经鉴定，上述剩余化妆品未在国内上市，未取得注册备案，上述化妆品鉴定结果为真。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满足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经营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和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经营超过保质期限的化妆品的构成要件。本案货值金额620元，违法所得255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天津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编号：21120111002022092004299688）及举报材料，证明举报事实；
2、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3、2022年9月2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现场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物品清单、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现场照片及送达回证，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4、2022年10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涉嫌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的事实；
5、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对涉案化妆品行政强制措施期限的延长情况；
6、我局对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发送的《协助辨认/鉴别通知书》及回函（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关联说明》、《授权书》及《鉴定报告》），证明对涉案染发剂的协助辨认/鉴别情况；
7、我局对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邮寄的《协助辨认/鉴别通知书》及回函（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鉴定证明》、关于授权委托的公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商标注册证及续展注册证明），证明对涉案YSL口红的协助辨认/鉴别情况；
8、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对涉案化妆品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解除情况。
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以及复核、听证过程及意见：我局于2022年12月26日对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津青市监执三罚告字〔2022〕94号），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案件性质：
一、当事人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该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原料以及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和产品销售记录应当真实、完整，保证可追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使用期限届满后1年；产品使用期限不足1年的，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和《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直接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化妆品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并保存相关凭证，如实记录化妆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编号、使用期限、净含量、购进数量、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购进日期等内容。”的规定。
二、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化妆品和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和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该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进口化妆品可以直接使用中文标签，也可以加贴中文标签；加贴中文标签的，中文标签内容应当与原标签内容一致。”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进口普通化妆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规定。
三、当事人经营超过有效期限的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妆品，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的化妆品既存在标签不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情况，又存在未备案、未经注册的情况，存在竞合，按照从一重处的处罚原则，应适用《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材料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2）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
一、当事人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
二、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化妆品、未注册的特殊化妆品和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和第六十一条第一项和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一）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的规定；
三、当事人经营超过有效期限的化妆品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
综合上述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如下：
1.警告；
2.处罚款70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255元；
4.没收违法经营的3盒爱茉莉染发剂[6N染发剂一盒（2010A20K,2011F175），EXP ：2022.10.19；6N染发剂一盒（2007A225,2008F01H），EXP： 2022.07.21；2N染发剂一盒（2103B27H，2103A03I），EXP：2023.03.02]和1支YSL302口红（62U001）。
当事人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罚款代收机构（农商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的对公网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六十日，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从其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六个月，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3年1月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第 2页 共 9页

